


繼續開會　中華民國102年3月2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。進行討論事項。

審查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關於經濟部主管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。

主席：現在處理委員提案。

一、名列世界危險核電廠之一的核四，其廠址除位處地層破碎帶，鄰近更有多條斷層及海底火山群，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坦言對於核四廠廠址所在地地質並無調查資料，連地質潛在威脅都無法掌握，侈言續建與運轉；遑論台電公司自1995年起擅將統包規劃改成分包，以拼裝方式興建核電廠；興建過程更有多起官商勾結、圖利等不法之情；而且，連阻絕輻射外洩的圍阻體亦有嚴重缺失；核四興建至今更已發生許多重大事故，諸如反應器廠房淹水、電廠全黑、燒損、失火等等；此外，台電公司違法擅自進行工程設計變更高達1,536項，業經原能會、審計部、監察院分別裁罰、認定有重大違失與糾正在案，原能會更直指違法變更設計主要集中在核電廠心臟「核島區」；另查核四計畫預算不斷追加，由原核定總額1,697億3,103萬3千元，經4次投資總額之修正，迄102年度預算，其投資總額已暴增加至2,838億7,913萬6千元，已經追加了1,141億餘元，核四錢坑電廠後續還要再繼續追加至少數百億元預算，況且，迄今仍有46項設計未被原廠同意；針對危險核四，多起民調均顯現高達7成要求政府立即停建；執政者悖離停建核四之主流民意，不僅是徒增國家財政負擔，更將禍延子孫。爰要求：退回「102年度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附屬單位預算」，並要求政府應即停建核四。

提案人：陳明文　　許忠信　　李慶華　　林岱樺　　黃偉哲　　蘇震清　　鄭麗君　　姚文智

連署人：林佳龍　　何欣純　　陳歐珀　　陳亭妃　　吳秉叡　　柯建銘　　潘孟安　　葉宜津　　尤美女

二、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於第8屆第1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，業經朝野黨團委員共同提案並通過「針對核能四廠預算不得再行追加」之決議在案；惟查「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—經濟部主管—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附屬單位預算」，經濟部及台電公司未遵守國會決議，恣意提出第4次投資總額之修正，投資總額再行追加102億2,323萬1千元，依預算書所列核四之投資總額已暴增加至2,838億7,913萬6千元，已較原核定總額1,697億3,103萬3千元，追加了1,141億餘元，而且，危險核四錢坑電廠後續仍要再繼續追加至少數百億元之預算，已然違反國會「針對核能四廠預算不得再行追加」之決議，並與現今社會各界民調高達七成民意要求政府立即停建核四相悖，執政者背離停建核四之主流民意，仍執意追加預算續建核四，不僅是徒增國家負擔，更將禍延子孫。爰要求 ：「核四預算不得追加、政府應即停建核四，並據以修正102年度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附屬單位預算，送立法院審議。」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

提案人：陳明文　　蘇震清　　李慶華　　高志鵬　　黃偉哲　　林岱樺　　許忠信

連署人：葉宜津

三、本院目前對於核四興建工程，多年來因歷經停建、復建等重大爭議已無法適切反映民意。為彌補代議政治之不足，行政院已表示核四是否停建及不運轉應交由全民公投來決定；針對台電公司102年度專案計畫核四第1、2號機發電工程預算案於0226院會經協商決定：「核四案公民投票有結果前，不辦理追加預算，不放置燃料棒，另有關101年度預算及102年度預算之執行，除已發包及安全檢測工作外，暫停施工」為此請台電公司應於102年度預算審查時提出相關預算說明以利本會審議。

提案人：廖國棟　　黃昭順　　李慶華　　楊瓊瓔　　徐耀昌　　簡東明　　林滄敏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一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

請問各位，對第二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

請問各位，對第三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

主席：丁委員守中等人有另外一個提案。

丁委員守中等人提案：
針就92位跨黨派委員共同提案在本院成立「核能安全特種委員會」，希望院會早日成立。

提案人：丁守中　　林滄敏　　廖國棟　　李慶華　　葉宜津　　黃昭順

陳委員明文：（在台下）主席，如果今天委員提案通過了，我們就不需要再審查預算，因為我們已將預算退回，今天就不進行詢答。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丁委員等人提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

廖委員國棟：（在台下）根本不清楚主席的處理是什麼……
陳委員明文：（在台下）主席，散會！散會！

主席：沒有意見的話，今天的詢答就取消了！

陳委員明文：（在台下）趕快宣布散會啦！

廖委員國棟：（在台下）反對！反對！

主席：散會。

散會（9時7分）




